佛山市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念医院）
项目需求书
项目名称：医保工作专项自查咨询服务项目

一、项目概况
1.服务对象：佛山市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念医院）

2.服务项目内容：

在服务期内，供应商组建具有医保基金管理经验的服务团队，为提供采购人医保数据合规化咨询服务项目，深入参与采购人医保数据自查分析以及飞检迎检过程。

	采购项目名称
	项目需要
	项目预算
	合同履行期

	医保工作专项自查咨询服务项目
	详见附件2：项目需求书
	50万元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


注意：

（1）供应商报价应涵盖要求之一切费用。

（2）预算价为最高限价，超出预算价的报价均为无效报价。

二、供应商资格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如下：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不接受转包、分包。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项目报价, 一经发现按废标处理并标记为不诚信供应商。

三、具体事项

以2026年飞行检查的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为标杆，供应商需在服务期内组建一支具备丰富医保管理经验的专业服务团队，为采购人提供为期一年的医保数据合规化咨询与技术支持专项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开展医保数据自查分析、进行查漏补缺，完善流程梳理和制度建设，并在飞检迎检过程中提供全程、深入的专业指导与技术支持。

（一）医院医保信息化咨询服务
数据采集整合：运用专业数据采集工具，从采购人HIS系统、医保结算系统等多源系统中精准抽取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的医保数据，并进行标准化整合处理。针对采购人涉及到的医保业务提供信息化和医保业务咨询服务，结合佛山市医保业务和其他地市类似问题处理经验提供信息化咨询和建议。
（二）风险评估分析
借助智能审核系统与专业数据分析模型，对整合后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结合采购人实际情况，从医保政策执行、诊疗行为规范、费用结算合理性等维度，全面评估医院医保管理潜在风险点并从制度层面进行防范。
（三）培训
邀请具有飞行检查或医保管理工作经验的专家为采购人医保管理部门、临床科室医护人员等相关人员开展针对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医保基金安全合规、数据合规重点培训，内容涵盖最新医保政策解读、检查应对策略、医保数据合规要点等。
（四）模拟飞检

基于医疗合理性、进销存数据、医保数据分析结果等，组建由医疗医药、财务物价、信息等专家构成的医保自查专业团队，为采购人开展一次现场模拟飞检。检查内容包括收费及诊疗规范情况、住院医疗服务行为和费用支出情况、药品和医用耗材出入库记录等资料核查；对医院相关科室进行走访、问询、仪器检查等工作。
（五）辅助提供整改意见
针对发现的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建议，辅助采购人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协助采购人制定整改方案，如优化医保报销流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等。

（六）报告编制
依据评估分析结果，编制详细、专业的医保数据合规化分析报告。

四、预期成果与交付物

在服务期内完成相关工作并提交以下成果物：

（一）完成模拟飞检不少于1次；

（二）完成数据自查分析工作并提交数据自查分析疑点；

（三）根据存在的问题开展培训工作；

（四）协助完成问题整改方案；

（五）完成1份项目咨询服务报告。

五、项目人员要求
（一）项目团队核心成员不少于5人。

（二）现场模拟飞检驻场人员不少于5人。

（三）飞检过程或自查自纠时现场驻场人员不少于2人。
六、验收要求

供应商须在合同履行期内完成全部服务工作，提交完整的成果报告，并交由采购人验收。

验收过程中，若采购人有相关反馈意见或问题，供应商应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响应并解决。
七、费用结算

1.收款方、出具发票方、合同签订方均必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2.合同签订后，供应商开具正规发票给采购人。

3.采购人于合同签订且收到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约定的40%服务款项。在合同履行期内完成全部服务工作，提交完整的成果报告，并通过采购人验收且收到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约定剩余60%服务款项。
4.如采购人在相关条款服务的基础上另需提供进一步服务，费用及具体要求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后确定。

八、保密要求

1.双方均负有为对方保密的义务，涉及本项目的任何文件资料、往来信函等材料，应妥善保管，不得外泄。

2.采购人提供之所有资料只能作项目实施过程中使用，供应商不得作其他用途。

九、违约责任

（一）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或擅自提前终止本合同均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应支付给守约方违约金（按合同金额的20%）以弥补给其造成的损失。

（二）若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本协议规定，采购人有权按本协议规定内容要求乙方履行协议承诺。若合同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仍不符合本协议规定，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供应商返还采购人已付合同款项，且供应商须另外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款项20%的违约金。
（三）如由于采购人原因不能按时付款的，逾期每天应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款项0.3%违约金，累计不超项目总金额的20%。

（四）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除支付违约金外，应赔偿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十、争议解决方式

任何因履行本项目引起的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无法协商的，应依法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评选标准

	评审部分
	项目评分内容
	分   值

	商务部分
	如公司履约能力、同类项目业绩等
	25

	技术部分和服务方案
	如服务方案、项目团队配置、售后服务、增值服务等
	45

	价格部分
	业务报价
	30

	合计
	100




